附件1

关于遂宁高新区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

2020年预算草案的报告

根据安排，现将遂宁高新区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算草案向各位进行汇报，并请大家提出意见。

一、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 
2019年，遂宁高新区财税部门全面贯彻中央、省、市和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的各项决策部署，努力克服减税降费、经济下行等不利因素影响，加大税收征管力度、强化调度、多方施策，有力保障了我区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，全区预算执行情况良好。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

2019年1月9日，经省编委会13次全体会议批准设立遂宁高新区，但因机构调整、人员编制划转等相关方面原因，2019年我区未单独编制区年初财政总预算及部门预算，所有财政收支仍然沿袭以前财政收支管理模式至2019年10月底。区划调整后，并入的原安居区聚贤镇、会龙镇、临港产业园区管委会的支出由安居区保障到2019年12月底，我区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仅包含船山区划入部分。
1.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 

2019年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36809万元。其中：税收收入22333万元，非税收入14476万元，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60.67%。

税收收入中：增值税5325万元，企业所得税1413万元，个人所得税191万元，资源税52万元，城市维护建设税1136万元，房产税315万元，印花税504万元，城镇土地使用税527万元，土地增值税3940万元，车船税75万元，耕地占用税3800万元，契税5053万元，环境保护税2万元。

非税收入中：专项收入6660万元，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7816万元。 

2.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7279万元。从功能分类看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157万元，公共安全支出299万元，教育支出9869万元，科学技术支出141万元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79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85万元，卫生健康支出11795万元，节能环保支出23614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3150万元，农林水支出2301万元，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521万元，商业服务业等支出995万元，金融支出63万元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802万元，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073万元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462万元，债务付息支出3867万元，债务发行费用支出26万元，其他支出78万元。  

3.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
2019年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36809万元。其中：税收收入22333万元，非税收入14476万元，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60.67%。上级补助收入24039万元，调入资金15542万元，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23808万元。一般公共预算收完成100198万元。
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完成100133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7279万元，上解支出8104万元，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341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23409万元，全年收支品迭后结转下年65万元，实现了收支平衡。

（二）政府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

2019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54274万元，其中：本级基金收入1432万元，上级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27155万元，政府性专项债券转贷收入23584万元，调入资金2103万元；

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完成54249万元，其中：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50664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3585万元，收入减支出，结转下年25万元，全年收支平衡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

2019年暂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。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

因我区体制问题，辖区内各单位部门上缴的社会保险基金全部纳入船山区汇总统计，本级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，因此我区无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。

（五）地方政府债务情况

截至2019年底，高新区债务限额19.06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10.19 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8.87亿元。政府债务余额 17.46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余额 9.70 亿元，专项债务余额 7.76亿元，控制在省政府核定的债务限额19.06 亿元内，债务风险总体可控。

二、2020年预算草案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和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全面领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、四次、五次、六次全会和市委七届六次、七次、八次、九次全会决策部署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按照“三保一优”工作要求，根据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、宏观调控总体要求和跨年度预算平衡的需要，参考有关支出绩效评价结果，调整优化支出结构，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，集中财力办大事要事，最大限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，推动园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（二）编制原则

一是量入为出。综合考虑当年收支因素，优化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结构，根据财力的可能安排财政各项支出，坚持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、不列赤字，确保收支平衡。

二是保障重点。按照省委“三保一优”重要要求，围绕园区党工委、区管委会的重大决策部署，统筹各类资金，按照轻重缓急，合理安排各项资金。在优先确保“工资、运转、基本民生”支出需求的基础上，重点保障加快园区发展的重点支出项目。

三是综合预算。按照综合预算管理要求，部门（单位）所有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，对各项收入、支出预算的编制做到不重不漏，确保预算编制完整。

四是零基预算。部门编制预算时，上年度的所有收支一律先行清零，对于确需在2020年安排的支出，均需按照相关政策依据、年度资金需求、绩效情况，以零为基数重新进行预算申报。  

五是厉行节约。牢固树立过“紧日子”思想，除政策性支出按有关政策标准审核安排外，其他支出从严从紧编制预算，继续压减一般性支出和“三公”经费开支，对不该安排的支出和可干可不干的项目，一律不纳入预算。 

六是注重绩效。强化预算支出责任和效率，坚持以绩效为导向，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。

（三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

1.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编制

根据区党工委2020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，结合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, 2020年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38024万元，同比增长3.3%。其中：税收收入23011万元，同比增长3.04%，非税收入15013万元，同比增长3.71%，税收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比重60.52%）。

2.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编制

高新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6644万元。从功能分类看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8627万元，公共安全支出1823万元，教育支出7888万元，科学技术支出54万元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6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625万元，卫生健康支出1332万元，节能环保支出810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4744万元，农林水支出2449万元，交通运输支出145万元，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05万元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00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1028万元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340万元，预备费1800万元，其他支出3688万元，债务付息支出6000万元，债务发行费用支出80万元。  

3.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

2020年，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57342万元，其中：区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8024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16705万元，调入资金1300万元、上年结余结转65万元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248万元。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6644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8067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2631万元，支出合计为57342万元，实现了收支平衡。 
（四）政府性基金预算

1.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

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116431万元，其中：市级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116000万元，本级基金收入406万元，上年结余25万元。

2.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

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16431万元。其中：政府性基金支出113770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2661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收支平衡。

（五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
1.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

2020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600万元，是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转让收入2600万元。

2.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1300万元，调出资金1300万元。总收入减总支出后无结余，当年收支预算平衡。

财政扶贫资金

2020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364.96万元，其中卫生扶贫救助基金100万元，教育扶贫救助基金100万元，雨露计划32.08万元，区级小额信贷贴息19.92万元，居民医疗保险参保资金64.68万元，居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资金47.28万元，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县域内住院就医个人自付费超10%部分1万元。
（七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重点安排情况

2020年本级财政除保工资、保运转外，合理安排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，保障各项民生和重点支出需要。

1.安排教育支出7888万元，主要用于义务教育保障机制、学前教育奖补等方面支出。

2.公共安全支出1823万元，主要用于园区公安支出，为园区稳定提供资金保障。

3.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625万元，主要用于继续扩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范围、提高基础养老金和参保人员的缴费补助标准、残疾人事业发展、退役士兵安置等项目。

4.安排卫生健康支出1332万元，主要用于基层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建设和城乡医疗救助等。

5.安排节能环保支出810万元，主要用于园区污水处理、生活、餐厨垃圾收集、转运、处理经费等。

6.安排城乡社区支出4744万元，主要用于城市市政环卫保洁、环境整治提升工程、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征地利息等。

7、农林水支出2449万元，主要用于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等。

8、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340万元，主要用于园区消防支出、应急、抢险等支出。

9.安排预备费1800万元，主要用于新型冠状病毒防控、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处理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。

10.其他支出3688万元，主要用于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预留经费等。
（八）完成2020年预算任务的工作举措

2020年，区财政将全面落实积极财政政策，紧密围绕中心工作，攻坚克难、奋力前行，服务大局，推进财税改革，强化预算执行，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发展。

1.牢固树立大局意识，紧抓收入组织工作。一是强化综合治税工作，利用网格化管理，实现涉税信息资源共享，形成税收征管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配合、齐抓共管局面，确保实现应收尽收。二是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，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规模企业的培育，做大做强工业项目，为财政收入稳步增长提供新的源泉。三是抓住高新区三年封闭期内优惠政策，加大土地出让力度，增加财政收入。四是全区上下形成合力，积极包装项目向上争取资金。

2.强化支出管理，压减一般保障重点。一是严把各个支出关口，做到“四个一批”，收回一批（如减少出国任务）、压减一批（如压减培训会、公务出差等）、延一批（如可以压到明年实施的项目）、转一批（如融资担保）。二是严格预算管理，严控新增暂付款，加强政府债务管控风险防范。

3.深化财政管理改革，全面推进绩效管理。深入贯彻落实《预算法》等增强预算的法治性和约束力，着力构建全面规范、公开透明的财政制度；进一步健全绩效管理制度体系，出台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办法，明确绩效管理职责分工、实施方式，关注跟踪绩效目标实施情况，加强评价结果应用，完善预算安排与资金使用绩效相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。

4.加强债务管理，防止区域系统风险。严格执行中省市债务管理制度规定，做好存量债务偿还及2020年新增债券发行工作，按照“遏制增量、化解存量”的原则，切实防范化解债务风险，坚决守住底线，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。



